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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津科大实设〔2007〕6 号 

 

 

关于印发《天津科技大学材料、易耗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科技大学材料、易耗品管理办法》发给你们，望

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科技大学材料、易耗品管理办法 

 

 

 

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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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材料、易耗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教学、科研等所用材料、易耗品的计划管理和定

额供应，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第二条   按照物资归口管理的原则，教学科研所用材料、易耗品由实

验室管理处负责计划、采购、供应和统一管理。 

第三条   各实验室、研究室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基层物资管理人员，并

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工作变动时，应认真办理交接手续，同时报实验

室管理处物资设备管理科备案。 

第四条   严格执行物资工作管理制度，保证物资工作的计划、采购、

验收、库管和发放工作的有序进行。 

第二章 材料、易耗品的划分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材料、易耗品包括：教学科研所用的化学试剂、

玻璃仪器、大小五金、电料、电子元件、实验用杂品等实验技术物资。 

材料是指使用后即行消耗而不能复原的物资，如金属和非金属的

各种原材料、燃料、试剂等。 

易耗品是指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或容易损耗的物品，如玻璃器

皿、元器件、零配件、劳保用品等。 

第三章 计划的编制与采购 

第六条   各使用部门根据教学、科研任务需求，制订物资批量采购计

划，填写《天津科技大学材料、易耗品批量采购申购单》（此表从实验

室管理处网页“相关下载”中下载），并于每月 20 日前向实验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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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物资设备管理科报送下月申购计划。 

第七条   物资设备管理科将各部门报送的物资申购计划经审核后统

一汇总，根据库存情况，编制下个月的物资购置计划，由采购人员按

计划进行采购。 

第八条   采购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法规，了解市场信

息，做到货比多家、优质优价、准确及时、保证供应。 

第四章 验收、入库 

第九条   采购任务完成后，采购员和库房管理员应依据购物发票和进

货清单对所购物品进行名称、规格、数量、质量等方面的验收，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第十条   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员依据购物发票及时开具入库单，办理

物品入库手续。计划员与库管员根据入库单分别登记材料帐和填写库

存卡片。采购人员持验收无误的入库单及购物发票到校财务处办理财

务报销手续。 

第十一条   对于具有特殊技术要求或应急使用的少量物品，使用部门

在征得实验室管理处物资设备管理科同意后，可自行采购，然后到物

资设备管理科开具天津科技大学直拨单，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五章 库存物资的管理 

第十二条   物品入库后，库房管理员应按物品库存卡片认真核准库存

物资，按照库房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对库存物品应分类存放、码放整

齐有序，便于保管、盘点和发放。 

第十三条   对于易燃、易爆、毒品等危险物品，应严格按照《天津科

技大学危险物品管理制度》加强管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第十四条   库房管理员应按照物资卡片随时清点库存物资，并定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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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员核对账目，做到帐、物、卡相符。 

第六章 物品发放与记账 

第十五条   各部门领取物品时，需先经物资计划员审核后开出领料

单，领用人签字后，库房凭领料单发放相应物资。各实验室应责成专

人负责保管领料单及有关票据，单据保留期限为两年，以备帐、物核

查。 

第十六条   库房物品调往外单位，必须经实验室管理处物资设备管理

科负责人批准后，计划员才能开具调拨单，财务结算完成后，库房凭

调拨单和交款收据付货。 

第十七条   库存物品发放后，计划员与库管员应及时根据领料单分别

登记材料帐和库存物资卡片。计划员每月应对库存消耗进行统计与结

算，并向财务处报送《天津科技大学月库存材料收付汇总表》。 

第十八条   计划员和库管员每半年核对一次帐、卡，并对库存物品进

行全面盘点。发现问题及时填写盘赢盘亏表，报经主管领导和财务处

审核批示后，方可进行调帐。 

 

 

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